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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侵權案件證據的分工，各專業人員均憑藉個人的知識與經驗，執行本身

職務工作；這些專業知識與經驗，有部分是客觀具體而可受公評的，有部分卻是

主觀而難以受全面肯認。因此，他人無從瞭解專業人員對於各項證據或整體案情

的認知過程，使得當事人不能認同專家的鑑定，甚至不接受法院的裁判結果，進

而造成對立與紛爭；這類爭議最常見於原告與被告互有過失的刑事案件。以道路

交通事故重建為例，專家們分析各項證據並賦予證據所代表的意義，且以推演方

式重建事故過程。事故過程是組合幾項事件、依據邏輯而串聯描述，而各個事件

則是組合幾項證據推演而成；分析兩造當事人發生爭議的案件，多是源於其中極

少數事件的見解不同，即兩造賦予個別證據不同的解讀意義，而非對全部的事件

均無共識。由於證據具有多種型態，彼此所具效力並無明確的比較法則，致使兩

造對於關鍵證據的效力強弱，互有不同見解。第一類問題，可歸類為「證據採認」

問題；第二類問題，可稱為「證據效力」問題。這兩大問題交錯，使得專家在判

定事故過程與肇事責任時的自由心證，易被質疑為主觀黑箱。本論文將事前機率

與事後機率，利用概似定理等統計方法，引入高速公路交通事故重建個案分析，

再將各項事件、證據分類後，納入原告與被告兩方意見，由事故重建專家進行德

菲法，對構成事件的每項證據核予關聯分數，分別獲得每個事件正反兩方的概似

比，最終獲得兩方個別的事後機率，再進行分數比較，成為量化證據的比較方法。 

關鍵詞：道路交通事故、現場重建、量化證據、高速公路 

一、前  言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定義，在供公眾通行之地方發生交通

事故，必然導致車輛、動力機械、財物損壞、甚至有人受傷或死亡之結果，

法律上構成侵權效果，與事故發生相關的事、物，日後都可能成為訴訟的證

據，宜由政府部門介入處理；而依據現有的法規制度，政府部門對於侵權案

件證據的分工，行政機關掌理蒐集證據及賦予證據意義的調查事項，司法機

關掌理證據調查、採認及當事人擔負責任的審理與裁判。在此過程中，均由

各專業人員憑藉個人的知識與經驗，執行職務工作。這些專業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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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是客觀具體而可受公評的，有部分卻是主觀而難以說明。因此，他人

無從瞭解專業人員對於各項證據或整體案情的認知過程，使得當事人不能認

同專家的鑑定，甚至不接受法院的裁判結果，影響政府施政形象，進而造成

各方對立與紛爭；這類爭議最常見於各造當事人均非出於故意、且互有過失

責任之刑事案件，最典型的案件即為道路交通事故。 

進行道路交通事故之現場重建，專家們分析各項證據並賦予證據在事故

中所代表的意義，並以推演方式重建事故過程。以樹狀系統的觀點，事故過

程(process)是組合幾項事件(events)依據邏輯推理(logical reasoning)而成，而各

個事件又是組合幾項證據(evidence)推演而成；分析兩造當事人發生爭議的案

件，多是源於其中極少數事件的見解不同，而非對全部的事件均無共識。再

個別探討這些不同見解的事件，發現兩造亦非對於全部的證據都不認同，而

僅在其中極少數的證據，兩造賦予個別證據不同的意義，或是採認（或排除）

該項證據與否（吳宗修，2012）。除此之外，由於證據具有言詞、書面、實物

等多種型態，案件內各項證據之證據說明力各有強弱，但並無明確的比較方

法，致使兩造對於爭議證據互有不同見解、爭執不下。第一類問題，可歸類

為「證據採認」問題；第二類問題，可稱為「證據效力」問題。這兩大問題

交錯，使得各專業人員在判定事故過程與肇事責任時，仰賴自由心證，而易

被質疑為主觀黑箱。 

本論文將事前機率與事後機率，嘗試利用貝氏定理與概似法則等統計方

法，引入高速公路交通事故重建個案分析，再將各項事件、證據分類後，納

入原告與被告兩方意見，由事故重建專家進行德菲法，對構成事件的每項證

據核予關聯分數，分別獲得每個事件正反兩方的概似比，最終獲得兩方個別

的事後機率，再進行分數比較，成為量化證據的比較方法。 

二、文獻探討 

2.1 過失犯之不確定性 

依據中華民國刑法定義，「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

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均為「過失犯」，由實際司法判例得知，道路交通

事故案例被告均被宣告為「過失犯」或「業務過失犯」，如以交通事故探討過

失犯，更能深入瞭解其不確定特性。在法律的觀點，「交通事故過失犯」與「故

意犯」具有極大差異，主要在於不確定性如下：(1)行為動機：為實現犯行，

「故意犯」極可能「知曉」其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過程，或與其「期望」相

去不遠；而「交通事故過失犯」卻可能未發現其行為過程，或不希望事故發

生；(2)行為過程：為達成其行為目的，「故意犯」能「掌控」形成行為過程，

「過失犯」卻是以「失控」形成行為過程。換言之，「故意犯」案件追求那個

獨一無二的過程真相，而「交通事故」案件的不確定性高，只能從許多個可

能中挑選一個最可能的事故過程。 

對於不確定性的掌握，學者 Davis(2003)與 Bartlett(2002)等人均認為交通

事故重建所牽涉的各項變數（如：車速、摩擦係數等），並非是一個固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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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其變異範圍，運用統計方法計算該項變數的參數值，再依機率分配屬

性選擇適當方法進行重建；通常所牽涉的變數較多，計算也較為複雜。 

2.2 證據分類 

證據用以說明事實，就證據之載體而言，實物證據（如：工具痕跡）較

不易產生變動、詮釋誤差小、解釋範圍有限卻也較為精準，與其他形式略為

不同。學者吳宗修等(2012)根據證據事實的形成方法、表現形式、存在狀況、

提供方式，將證據分為言詞證據 (oral evidence)、書面證據 (documentary 

evidence)與實物證據(real evidence)等三類，提醒事故鑑定者注意證據可能隱

含的變動與誤差。 

有關證據證明程度(the standard of proof)，依美國政府網站公告資料：刑

事法庭之標準要求「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民事法庭則

有較低之「明確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標準，兩造證據相較時

採用「證據優勢」(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標準。學者黃志鵬(1966)認

為我國標準亦相同，至於其強度可分為「強固之心證」稱為「證明」，以及「薄

弱之心證」稱為「釋明」。依此，證據用於對事實的證明，而未與其他證據比

較，其證據證明程度由強而弱至無，可分為：(1)證明－相當於「超越合理懷

疑」；(2)釋明－相當於「明確證據」；(3)無關；等三類。 

2.3 德菲法 

學者 Hsu(Chia-Chien Hsu, 2007)認為德菲技術(The Delphi Technique)被用

來對受訪者蒐集專業評價意見，且被廣為運用及接受，這技術以集體溝通過

程，針對特定真實議題蒐集整合性意見；該技術過程已被運用於計畫規劃、

需求評估、政策決定、資源運用等多種不同領域的研究，以發展全面的替代

方案，探索或揭露基礎假設以及與議題相關的原則。德菲技術使用系列式問

卷以多重反覆方式，從溝通平台中蒐集資料，非常適合於建立共識。主題的

選擇、研究之實施及完成的時間架構、低反應率的可能性及受訪團體對受訪

者不經意的暗示，都是在設計及實施研究計畫時要注意的特點。Hsu 以其他

文獻說明：德菲法第二階段，由受測者表示意見，但也將逐漸形成共識；問

卷項目被評分、項目間亦可建立優先順序。 

德菲法在製作問卷前，進行開放式討論，使受訪者表述自己的意見；在

與其他受訪者交換書面意見時，發現他人意見，並予以寬容理解或修正；在

看見他人對自己意見的評論時，得以理性思考，坦然面對；隔離問卷，可減

少會議中多數人可能影響少數人意見的缺點。雖然程序繁複耗時，但能發揮

群體思考的優點；對於交通事故肇因研判工作，具有實際作用（吳宗修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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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統計證據 

2.4.1分割原理 

如果樣本空間 A由事件 A1、事件 A2、事件 A3、事件 A4組合（如圖 1），

且事件 A1、事件 A2、事件 A3、事件 A4符合兩兩互斥條件。則樣本空間 A

是事件 A1、A2、A3、A4的一個分割，為使用貝氏定理之先決條件。 

 

圖 1. 樣本空間 A之組合 

2.4.2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與概似法則(likelihood principle) 

H1假設：表示某一主張（如：嫌犯確實有罪或事故過程確實如此）；data

事件：表示事故中某項已被發現的證據；P(H1 | data)表示：在出現 data 事件

的條件下，H1 為真的機率；亦即在發生這些證據的情況下，H1 假設為真的

機率。 

P(H)是專家的先驗機率，具有主觀性質；data 事件：表示事故中發現的

證據；P(data | H)表示：在 H為真的條件下，出現 data的機率；亦即在 H為

真的情況下，會發現這些證據的機率。 

依據貝氏定理： 

事後機率 P(H | data) = P(data | H)*P(H)/P(data) 

發生 H1事後機率：P(H1 | data) = P(data | H1)*P(H1)/P(data) 

發生 H0事後機率（即不發生 H1）：P(H0 | data)  

= P(data | H0) *P(H0)/P(data) 

事後機率比(posterior probability ratio）：P(H1 | data)/P(H0 | data) 

= [P(data | H1)*P(H1)/P(data)]/[P(data | H0)*P(H0)/P(data)] 

= [P(data | H1)*P(H1)]/[P(data | H0)*P(H0)] 

= [P(data | H1)/P(data |H0)]*[P(H1)/P(H0)] 

其中 P(data | H1)/P(data |H0)為概似比 LR（likelihood ratio），此比值

代表證據支持 H1(相對於 H0)的強度。如 LR>1，則表示證據支持

H1，此為概似法則之運用。 

而 P(H1)、P(H0)均為專家的先驗機率，具有主觀性質；如

P(H1)/P(H0)=1，則主觀看法對事後機率比無影響，其值等於 LR。

如 P(H1)遠大於 P(H0)（如：嫌犯為一累犯或駕駛有多次事故紀

錄），則事後機率比的決定除了看證據力支持 H1 或 H0的強弱，

亦受主觀的先驗機率 P(H1)/P(H0)之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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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蒐集到的證據，對於二個不同的假設 H1、H0 比較其事後機率為真

之機率，可先依概似法則(計算證據支持 H1 的強度)，將各事件概似比 P(data 

| H1)/P(data | H0)連乘取積，再將「乘積數值」除以「乘積數值加 1」，當

P(H1)=P(H0)時，所得數值即是「設 H1為真之事後機率」。（Royall, 1997） 

三、研究方法 

3.1 個案選擇 

為使研究結果具實用價值，本論文以已發表之實際案例為題材。該研究

（吳宗修等，2012）對高速公路事故現場重建之證據證明力、演推過程，進

行個案研究；選擇不同撞擊型態，藉由詳細分析跡、事證及其辯證、重建之

過程，探索現場重建的面向。選擇由該研究第一、第二個案著手；依序將其

「案由」、「爭議點」、「事證及跡證」摘要，整理「爭議事件」；證據分類符號

以英文字母「O」為言詞證據、書面證據為「D」、實物證據為「R」，依其被

敘述的順序加以編號。 

3.1.1小貨車失控遭半聯結車碰撞 

(1)案由：「失控碰撞」。A車小貨車駕駛人載運貨物在國道 1號往北行駛，車

內有乘客 C、D；於碰撞處上游外側車道，因失控車輛向右側翻滾，最終停

止於外側車道、中線車道；過程中乘客 C 摔出車外，跌落中線及內側車道，

腦組織迸出，當場死亡；Ｂ車半聯駕駛人原行駛於外側車道，閃避不及與

A車碰撞後，停止於內側車道。 

(2)爭議點：A車駕駛人表示：承認己車爆胎失控，但是車輛已靜止，卻被 B

車撞擊翻滾，使乘客D抱不住C，彈出車外死亡。B車駕駛人不確定碰撞過程。 

(3)事證及跡證 

主要事證如下： 

A 車自小貨狀態：A 車行駛於中線車道，疑似失控翻滾向外側車

道，又翻滾回中線車道【OØ 1】，過程中與 B車發生碰撞【OØ 2】，乘客

C 被摔出車外【OØ 3】，停止於外側車道、中線車道。 

B 車營半聯狀態：B 車行駛於外側車道【OØ 4】，見 A 車失控翻滾

而採取閃避措施至中線車道【OØ 5】，但 A車又回到中線車道【OØ 6】，

而發生擦撞後，停止於內側車道【OØ 7】。 

自小貨乘客 C 狀態：C 乘客與 A 車駕駛人為祖孫關係，A 車行駛

中 C 乘客未繫安全帶【OØ 8】，由另一乘客張王○○懷抱；事故後抛出

車外【OØ 9】。 

A 車車輛狀況：A 車駕駛人陳述【O1Ø】，車輛於 2 天前進廠保養

【DØ 1】，有檢查胎壓及胎紋正常，2 個月前更換 2 個前輪【DØ 2】，狀

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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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車駕駛人陳述：A車駕駛人向其表示，A車是車輪爆胎失控【O11】。 

本案 A 車乘客 D 及 B 車乘客Ｅ(B 車駕駛人之女)，各當事人對事

故過程之相關供詞均吻合。 

致死原因：乘客 C 外傷性休克、頭軀幹嚴重外傷，致命傷為顱骨

骨折【DØ 3】。 

主要跡證如下： 

A車車頭受擠壓【RØ 1】，車頂有與路面磨擦痕跡【RØ 2】，車頂突

起處及車頭正面留有 B 車紅色外漆【RØ 3】，右側雨刷桿脫落【RØ 4】，

螺絲釘上留有 B 車紅色外漆【RØ 5】；右後輪胎(內胎式)鐵框未密合、

未爆胎【RØ 6】，胎壓較不足，疑似故障洩氣【RØ 7】，輪圈與輪胎隙縫

夾入路面砂石【RØ 8】。 

B 車車頭右側下方留有 A 車外漆【RØ 9】，右側前方留有金屬壓印

凹痕【R1Ø】，與 A車車頂、雨刷螺絲釘痕跡、距離吻合【R11】，右前

輪圈有 A車外漆【R12】，輪胎被穿刺破裂【R13】。 

乘客 C 抛出車外，顱骨骨折、腦組織迸裂【R14】，遺留路面之腦

部組織未遭輾壓【R15】，身體無遭車輛碰撞跡證【R16】，B 車右後輪

擋泥板正上方有一小塊腦部組織【R17】，呈噴濺狀態【R18】，各輪胎

均未檢視出有輾壓生理組織之跡證【DØ 4】。 

路面有 A 車貨物散落於 A 車停止位置附近之中線車道與外側車道

【R19】，往上游外側車道有輪胎刮擦痕【R2Ø】，再往上游外側路肩有

A車刮地痕【R21】。 

(4)爭議事件： 

甲、A車失控後，車輛已靜止，卻被 B車撞擊翻滾。 

乙、乘客 C 在 B車被撞擊後，才彈出車外死亡。 

3.1.2大客車追撞全聯結車 

(1)案由：「追撞」。B車營業全聯結車駕駛人在國道 1號南向碰撞處上游爬坡

道，突然感覺後拖車架遭 A車營業大客車追撞，下車查看發現後拖車架連

結器斷裂、後輪軸脫離，拖車架夾陷於 A車車頭、駕駛人在駕駛座不能動

彈，事故後全聯停止於爬坡道，後拖車架及營大客佔用外側路肩及部分爬

坡道，營大客駕駛人送醫不治。。 

(2)爭議點：A車駕駛人家屬質疑 B車行駛上坡路段速度降低，突然向右變換

車道至爬坡道；且後車燈未亮，致使 A車向右閃避不及，追撞 B車。 

(3)事證及跡證 

主要事證如下： 

B 車營全聯狀態：B 車載重總重 24 噸、時速約 60 公里【OØ 1】；

行駛於爬坡道【OØ 2】，突然感覺後方有車輛撞擊【OØ 3】，而停止於爬

坡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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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車營大客狀態：依據行車監視錄影紀錄及 A 車乘客陳述內容整

理如下： 

甲、A車於事故前均保持行駛於外側車道【OØ 4】、有注意到 B車

後車尾燈【OØ 5】、不確定 B車為行進間或停止、有撞擊聲但沒

有煞車聲【OØ 6】、未發現有行車不穩情事【OØ 7】。 

乙、依據行車監視錄影紀錄，於事故前均保持行駛於外側車道

【DØ 1】、車道上有些微左右偏移【DØ 2】、事故發生前左手操作

方向盤及右手按摩後頸部約 10分鐘【DØ 3】。 

丙、行車紀錄器顯示：撞擊前時速約 95公里，直接下降至 0【DØ 4】。 

致死原因：A 車駕駛人創傷性休克、頸部巨大裂傷合併頸椎骨折

【DØ 5】。 

A 車駕駛人家屬指稱：營全聯未開啟車尾燈【OØ 8】，且行駛上坡

路段速度降低、突然變換車道至爬坡道【OØ 9】，致 A 車向右閃避

【O1Ø】。 

專家證人表示：全聯結載重車於變換車道時，後方拖車架完成變換

所需之車道長度、時間均較長【DØ 6】。 

主要跡證如下： 

A車車頭右前 A柱向後擠壓斷裂，左側 A柱未受撞擊【RØ 1】，駕

駛座後倒、枕墊破損、支架外露、留有駕駛人毛髮【RØ 2】。 

B 車車尾燈未故障且能開啟【RØ 3】，拖車架車尾高度與 A 車撞擊

痕高度相符【RØ 4】，後欄板最左側板栓留有血跡，撞擊位置與 A 車駕

駛座位置吻合【RØ 5】，拖車架多處留有 A車外漆【RØ 6】。 

A車前輪軸向後推移【RØ 7】、左右 2輪胎向右偏向【RØ 8】，右輪

胎面內側有磨痕向外【RØ 9】、左輪胎面外側有磨痕向內【R1Ø】。 

爬坡道有 A車刮地痕【R11】、再往下游為 A車輪胎滑痕【R12】、

刮地痕上游無煞車痕【R13】。 

碰撞地點在爬坡道起點下游 1,950 公尺。 

 (4)爭議事件： 

甲、B車沒有「行駛上坡路段外側車道，速度降低後突然向右變換

車道至爬坡道」行為。 

乙、A車無閃避動作。 

3.2 統計證據 

本研究假設樣本空間 A由事件 A1（證據代號 O）、事件 A2（證據代號 P）、

事件 A3（證據代號 Q）、事件 A4（證據代號 R）組合（如圖 2），且事件 A1、

事件 A2、事件 A3、事件 A4須符合兩兩互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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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樣本空間 A之組合 

P(data | H1)/ P(data |H0)表示在出現 data事件的條件下，發生 H1 事件與

發生 H0 事件的機率比值。亦即，當 H1 為真時，看到證據(data)的機率與當

H0為真時，看到證據的機率之比值。 

至於，看到證據後，「正方為真之事後機率」之計算，由於正反兩方所主

張的事故過程，分由多個爭議事件組成，依上述法則，在不計算事前機率的

條件下（或 P(H1)=P(H0)時），其計算概似比之方法有如下二則： 

(1)將各「H1為真假設下，相關證據之關聯分數」相加得 A，再將各「H0

為真假設下，相關證據之關聯分數」相加得 B，「A」除以「A+B」，

所得數值即是。 

(2)將各「發生 H1（正方）事件之證據關聯分數與發生 H0（反方）事件

之證據關聯分數的比值」連乘取積，再將「乘積數值」除以「乘積數

值加 1」，所得數值即是。 

3.3 德菲法 

3.3.1專家條件 

本研究需要 8 位事故重建專家，自中央警察大學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

業後，從事交通工作 10 年以上，現職事故審核且具有 3年以上工作經驗之人

員參與研究。所需人選由國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及各警察隊交通事故審核人

員中，挑選符合條件之志願者；另有主持人及記錄各 1位、會場工作 2人。 

3.3.2專家會議 

程序一、由主持人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及會議程序，不需介紹與會專家。 

程序二、解說及討論：本研究使用德菲法之步驟是否適當。 

程序三、解說及討論：選擇個案的原因及題材內容，證據分類原則、最

後計分方式等問卷（草案）內容及填寫方式。 

程序四、德菲法之步驟 

步驟一、匿名填寫問卷：編號、隨機座次、核對問卷編號。 

步驟二、填寫第一次問卷（1份，填寫各項證據之關聯評分）。 

步驟三、收第一次問卷、每份問卷影印 7份。 

步驟四、發放第二次問卷（7份，其他 7人之問卷）、填寫第二次問

卷（對各項證據之關聯評分有不同意見者，直接使用藍筆

在分數旁註記）、收第二次問卷。 

步驟五、比對第二次問卷不同意見（藍筆註記部分）；由主持人說明

關聯評分有不一致之證據；徵求志願者 1 人表述意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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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Ø 9 之 H1關聯評分為 2與 1，則徵求 2人，分別代表說明

評分為 2或 1之理由），但不需進行討論。 

步驟六、發放己卷及其他 7 人對己卷之意見、填寫第三次問卷（對

己卷之證據關聯評分有不同意見者，逕以藍筆在己卷各項

分數旁註記） 

程序五、散會。由工作人員整理問卷結果。 

3.3.3證據評分 

依據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各證據之證明程度－即各證據與爭議事件之關

聯性以分數分級，分別為：0分－「無關」；1分－「明確證據」；2分－「超

越合理懷疑」。 

四、研究結果 

4.1 問卷設計 

專家 8 人分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符號代表。工作人

員以：A、B代表。 

有關程序二、本研究使用德菲法之步驟是否適當。專家甲表示：步驟五

的「志願者說明」，是否產生「暗示」、「權威角色」等效果，影響問卷回答公

正性，建議修正。經與會專家討論，本研究既採匿名問卷，不會受權威影響；

「說明」應有必要，以免有某證據牽涉範圍過於專業，受測專家無法評分。

討論結果：不宜修正。專家丙表示：步驟六的「修正己卷」，有無必要，可考

慮刪除。經與會專家討論，可以聽聽其他專家的意見，做為修正自己意見的

參考，設想更周全。討論結果：不宜刪除。 

有關程序三、選擇個案的原因及題材內容，證據分類原則、最後計分方

式等問卷（草案）內容及填寫方式。專家庚表示：依據本研究引用之文獻記

載，表 1「個案一之主要對證內容與證據編號表」編號 4 尚有 OØ 5「B 車有

採取安全措施」對證 1 項，建議列入。由主持人解說，因為所引用的證據包

含「OØ 2」、「OØ 3」等衍生證據，且與「甲、A 車失控後，車輛已靜止，卻

被 B車撞擊翻滾」或「乙、乘客 C 在 B車被撞擊後，才彈出車外死亡」等「事

件有無發生」性質不同，故不考慮列入；個案二亦有同樣考慮因素。討論結

果：不宜列入。專家戊表示：依據本研究引用之文獻記載，表 2「個案二之

主要對證內容與證據編號表」編號 4有 OØ 6「不確定 B 車為行進間或停止、

有撞擊聲但沒有煞車聲」對證 1項，建議以 O1Ø「營大客車駕駛人家屬指稱

營大客車向右閃避」取代為宜。討論結果：同意變更。問卷 2 份經 8 位專家

同意如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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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結果 

4.2.1個案一 

爭議事件甲：共有 2位專家在「第一次問卷」「H1」之「OØ 3」、「OØ 9」

給予 2 分（超越合理懷疑）之證據說明力；在「第二次問卷」有 4 位專家給

予 1 分（明確證據）之修正意見；經工作人員向主持人報告問卷結果有不同

意見後，由主持人在「程序四、步驟五」徵求志願者 2 人，分別說明「給予

1 分」、「給予 2 分」之理由；在「第三次問卷」原來在「OØ 3」、「OØ 9」給

予 2分（超越合理懷疑）之 2位專家，均已修正為 1分（明確證據）。 

 

 

 

 

 

 

 

 

 

 

 

 

 

圖 3.個案一、專家問卷 

 

 

 

 

 

 

 

 

 

 

 

 

圖 4.個案二、專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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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事件乙：共有 2 位專家在「第一次問卷」「H0」之「OØ 2」給予 2

分（超越合理懷疑）之證據說明力、4 位專家給予 1 分（明確證據）、2 位專

家給予 0分（無關），2 位專家在「H1」之「OØ 2」給予 2分（超越合理懷疑）、

4位專家給予 1分（明確證據）、2位專家給予 0分（無關）。在「第二次問卷」

沒有修正意見；經工作人員向主持人報告問卷結果有不同意見後，由主持人

在「程序四、步驟五」徵求志願者 3人，先就「H0」分別說明「給予 0 分」、

「給予 1分」、「給予 2分」之理由，發現「OØ 2 過程中與 B車發生碰撞」字

義不明、產生混淆，經主持人說明「OØ 2 過程中與 B車發生碰撞」為小貨車

乘客 D 之筆錄內容，原意為「『在失控到停止的』過程中與 B 車發生碰撞」

而非「『在翻滾』過程中與 B 車發生碰撞」。在「第三次問卷」8 位專家均已

修正為「H0」1分（明確證據）而「H1」0分（無關）。 

8 位專家所填寫之問卷，意見均一致；經工作人員整理、摘要、計算並

填製「個案一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如表 1）。 

表 1.個案一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 

4.2.2個案二 

爭議事件甲：共有 4位專家在「第一次問卷」「H1」「DØ 6」給予 2 分（超

越合理懷疑）之證據說明力、4位專家「DØ 6」給予 1分（明確證據）。在「第

二次問卷」有 1位專家給予 1分（明確證據）、有 2位專家給予 2分（超越合

理懷疑）之修正意見；經工作人員向主持人報告問卷結果有不同意見後，由

主持人在「程序四、步驟五」徵求志願者 2 人，分別說明「給予 1 分」、「給

予 2 分」之理由；在「第三次問卷」原來在「DØ 6」給予 1 分（明確證據）

之 4位專家，均已修正為 2分（超越合理懷疑）。 

爭議事件乙：共有 2位專家在「第一次問卷」「H0」「RØ 7」給予 2 分（超

越合理懷疑）之證據說明力、6 位專家「RØ 7」給予 0分（無關）。在「第二

個案一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 

爭議事件甲 

H1：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後摔出 

H0：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前摔出 

爭議事件乙 

H1：小貨車呈翻滾之非靜止狀態 

H0：小貨車已靜止、受碰撞翻滾  

證據項目 H1 關聯評分 H0 關聯評分 證據項目 H1關聯評分 H0關聯評分 

R14 2 2 RØ 3 2 2 

R15 2 0 RØ 5 2 2 

R16 2 0 RØ 9 2 0 

OØ 3 1 0 R11 2 2 

OØ 9 1 0 R12 2 2 

-- -- -- R13 2 2 

-- -- -- OØ 2 0 1 

證據關聯 8 2 證據關聯 12 11 

概似比 4 概似比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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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問卷」有 1位專家給予 0分（無關）、有 1位專家給予 2分（超越合理懷疑）

之修正意見；經工作人員向主持人報告問卷結果有不同意見後，由主持人在

「程序四、步驟五」徵求志願者 2 人，分別說明「給予 0 分」、「給予 2 分」

之理由；在「第三次問卷」8位專家，均已修正為 1分（明確證據）。 

8 位專家所填寫之問卷，意見均一致；經工作人員整理、摘要、計算並

填製「個案二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如表 2）。 

表 2.個案二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 

個案二爭議事件證據關聯評分及概似比 

爭議事件甲 
H1：營全聯沒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 
H0：營全聯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 

爭議事件乙 
H1：營大客車沒有閃避 
H0：營大客車有向右閃避 

證據項目 H1 關聯評分 H0 關聯評分 證據項目 H1關聯評分 H0關聯評分 

OØ2 1 0 O1Ø 0 1 

OØ4  0 1 RØ7 2 1 

DØ1  0 1 RØ8 2 2 

DØ6 2 0 R Ø9 2 0 

-- -- -- R1 Ø 2 0 

證據關聯 3 2 證據關聯 8 4 

概似比 1.5 概似比 2 

4.3 證據量化結果 

4.3.1個案一 

爭議事件甲「H1 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後摔出」之證據關聯分數為「8」，「H0

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前摔出」之證據關聯分數為「2」，概似比值為「4」，表示

事故過程中「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後摔出」可能性較高。 

爭議事件乙「H1 小貨車呈翻滾之非靜止狀態」之證據關聯分數為「12」，

「H0 小貨車已靜止、受碰撞翻滾」之證據關聯分數為「11」，概似比值為

「1.09」，表示事故過程中「小貨車呈翻滾之非靜止狀態」可能性稍高。 

正方「H1 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後摔出」且「H1 碰撞時小貨車呈翻滾之非

靜止狀態」，與反方「H0小貨車乘客於碰撞前摔出」且「H0 小貨車已靜止、

受碰撞翻滾」之比值為「0.81」（即(4*1.09)/[1+(4*1.09)]），表示「設正方所

持之事故過程為真」之事後機率為「0.81」。 

4.3.2個案二 

爭議事件甲「H1 營全聯沒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之證據關聯分數為

「3」，「H0營全聯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之證據關聯分數為「2」，概似比值

為「1.5」，表示事故過程中「營全聯沒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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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事件乙「H1 營大客車沒有閃避」之證據關聯分數為「8」，「H0 營大

客車有向右閃避」之證據關聯分數為「4」，概似比值為「2」，表示事故過程

中「營大客車沒有閃避」可能性較高。 

正方「H1 營全聯沒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且「H1 營大客車沒有閃

避」，與反方「H0營全聯有驟然向右變換車道行為」且「H0營大客車有向右

閃避」之比值為「0.75」（即(1.5*2)/[1+(1.5*2)]），表示「設正方所持之事故

過程為真」之事後機率為「0.75」。 

五、討論與結論 

（一）「言詞證據」較易被誤解，評估其證據說明力時，宜以保留態度，不宜

過於信任。本研究在實施德菲法過程「個案一、爭議乙」發生因言詞

證據「OØ 2」字義不明，使專家對於證據之評分，出現較大差異。究

其原因，極可能是文字意義與前後文有關，遭斷章取義後產生混淆；

雖然可經由「程序四、步驟五」說明，但如發生所有專家均誤解文義

情形，則無法發現錯誤，而無「程序四、步驟五」說明之可能。 

（二）已完成徵詢、建立之問卷，在問卷過程中，仍應保留開放修正或加強

說明之可能，才能真實呈現專家意見。本研究在建立問卷過程，曾對

個案二「DØ 1」之「行車監視錄影紀錄，營大客車於事故前均保持行

駛於外側車道」表示同意列為書面證據；但有專家於會議後表示：曾

誤解「DØ 1」所代表之意義，直至填寫問卷時，想起高速公路「爬坡

道的起點一定在外側車道」特性，始能順利給分；更顯出「程序四、

步驟五」具有勘錯、提示的功能。 

（三）採用實體證據，不一定給予「超越合理懷疑」2 分之評價。本研究進

行個案二「第一次及第二次」問卷時，各專家給予「H0」「RØ 7 營大

客車碰撞後之前輪軸向後推移」之評分極不一致，經過「程序四、步

驟五」後，在「第三次問卷」8 位專家，仍給予 1 分評價，主要緣於

此項證據難以證明營大客車是「先偏轉輪胎、碰撞後之前輪軸向後推

移」或「未偏轉輪胎、碰撞後之前輪軸向後推移」，專家們未具信心。 

（四）實施德菲法須保持開放、謹慎態度，各事件間選用證據避免主觀或重

複使用，以保持證據兩兩互斥關係，裨利證據量化，做為取得事故重

建之客觀基礎；比較兩造對於爭議事件發生之可能性，得以本研究之

概似比值代替，做為兩造爭議的判斷參考。 

六、建議 

（一）「證據量化」是事故現場重建的重要基礎，但因無法取得各項證據之不

確定性範圍，而難以實現。利用「統計方法」與「德菲法」，經過繁

瑣程序，萃取專家的專業知識與論理經驗，具體呈現「量化證據」。

建議事故重建工作者可投入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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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要求各項證據為事故現場蒐集之跡證、事證等初級證據，或是

具有可信之專家證據，以符合統計方法之要求。建議後續投入研究之

先進學者，不吝分享案例，待資料庫數量足夠，始能掌握各項證據之

不確定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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